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慶祝香港童軍110周年慶典活動 – 全區幼童軍渡假營 
 

為慶祝香港童軍 110 周年，本區將於 2022 年 10 月舉辦上述活動，藉此透過活

動，使童軍成員及領袖聚首一堂，共同歡渡周年慶禮。歡迎各幼童軍成員及領袖參

加，現將活動詳情臚列如下： 

 

(一) 活動日期： 2022年10月22至23日（星期六至日） 
 

(二) 簡介會日期： 

 

2022年10月6日（星期四） 

  

(三) 地  點： 保良局賽馬會大棠渡假村 

  

(四) 參加資格： 本區之幼童軍及各級領袖均可參加： 

 (1) 年齡介乎7歲半至12歲已宣誓及持有有效成員紀錄冊之幼童軍； 

 (2) 持有有效領袖委任書之各級領袖； 

 (3) 所有單位必須有領袖帶領。 

  

(五) 費  用： 幼童軍支部成員及其帶隊領袖（大小同價） 

宿營：每人港幣 300 元正 

備註：由於宿營營位有限，如超過限額，大會將視乎情況作分配，所
有宿營營位分配安排，將先與旅團領袖商討。 

 （包括行政費、營費、交通、膳食費及紀念章） 

  

(六) 報名方法： (1) 參加者必須個別填寫報名表格及簽署確認所填報資料無誤。 

 (2) 18歲以下的參加者必須獲得家長/監護人的同意及簽署作實； 

 (3) 負責領袖必須收集所屬旅團的報名表格連費用以劃線支票繳交  

(每旅一票)，支票抬頭請書「香港童軍總會慈雲山區」為收款人並於
背後寫上旅號，於截止日期前寄或逕交區會。 

  

(七) 截止日期： 2022年9月15日（星期四） 

  

  



 

  

  

(八) 注意事項： (1) 入營服飾：整齊幼童軍制服。 

 (2) 未能全期出席的參加者亦需繳交全期營費。 

 (3) 每個童軍旅只獲發 1 張正式收據。 

 (4) 在任何情況下，缺席的參加者均不獲發還其營費，其空缺可由所

屬幼童軍旅中合資格的成員／領袖代替。但負責領袖必須於營前

簡介會前通知活動負責人。 

 (5) 凡逾期遞交之參加表格、未經旅長/旅負責領袖/主辦機構負責人

及家長/監護人簽署(如適用)，或未繳交費用者，概不接受申請。 

 (6) 負責領袖將會收到一份營友報名資料以供確認，如資料有誤，負

責領袖須立即與活動負責人聯絡作出修正。 

 (7) 參加旅團必須派出帶隊領袖或其代表出席10月6日(星期四) 晚上

7時30分在區總部舉行的營前簡介會。 

 (8) 有關「惡劣天氣及空氣污染應變措施」指引請參閱總會行政通告

第04/2018號內容。 

 (9) 按政府法例要求，所有參加者必須符合「疫苗通行證」要求(獲法例#豁

免人士除外)及必須隨身攜帶其新冠疫苗接種紀錄或醫學豁免證明書，

並在有需要時向營地職員出示以供檢查。所有參加者（獲#豁免人士除

外）進入下列表列處所及餐飲處所堂食前必須使用「安心出行」流動

應用程式掃描「安心出行」場所二維碼。 

 (10) 如有任何查詢，可於本區辧公時間內(逢星期四晚上七時半至九時

正，公眾假期除外)致電2328 3338 / 9232 3532與馮珮琪小姐聯絡。 

 #
下列未能使用「安心出行」的指定人士可以填妥指定電子表格登記到訪資料： 

a)15 歲或以下並沒有成年人士陪同的人士或 65歲或以上的人士； 
b)殘疾人士；或c)其他獲政府或政府授權機構認可的人士。 

 

 

 

副區總監（訓練） 

 

 

          （馮珮琪代行） 

  



 

慶祝香港童軍110周年慶典活動 – 全區幼童軍渡假營 

報名表 
 

東九龍第      旅 

 

個人資料： 

姓名(中文)  (英文)  

出生日期(日/月/年)  性別 Scout ID 

地址  

聯絡電話(住宅)  (手提)  

緊急聯絡人(姓名)  關係 電話 

特別膳食安排(如有需要)    □素食者  □不含豬肉  □不含牛肉 

食物敏感(如有)，請列出： 

特別健康情況(如有)，請列出： 

 

旅 印 
旅長/旅團負責領袖簽署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姓名(正楷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日  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區會專用 

收表日期 支票號碼 收據號碼 

 銀行  

 

 



 

家長/監護人同意書 
（適用於 18 歲或以下之支部成員） 

（一） 活動資料： 

活動名稱： 慶祝香港童軍 110 周年慶典活動 – 全區幼童軍渡假營 

舉辦日期： 2022 年 10 月 22 至 23 日（星期六至日） 

地  點： 保良局賽馬會大棠渡假村 
 

（二） 童軍及家長資料： 

童軍姓名： 所屬旅團：  

家長/監護人姓名： 與參加童軍之關係：  

緊急聯絡人電話：(1)  (2)  

通訊地址：  

 

（三） 聲明： 

本 人 同 意 敝 *兒 子 /女 兒 /受 監 護 人 參 與 上 述 活 動，並 確 定 其 健 康 情 況 適 宜 參

加 各 項 體 能 及 戶 外 活 動 。  

如 有 特 別 健 康 情 況 （ 例 如 敏 感 、 長 期 服 藥 、 哮 喘 等 ）， 請 註 明 ：  

  

  

  

 

*家 長 /監 護 人 簽 署 ：  日 期 ：   

 

備 註 ： 1 .  *請刪去不適用者。 

2.  如表格不敷應用者，請自行影印。 

3. 申請人在本同意書內填報的個人及其他有關資料，純屬自願；該等資料只作處理申報

本區大露營之用途。假如申請人提供的資料不足或不正確，本區可能會延遲或無法處

理有關申請。在一般情況下，申請表將於活動 / 訓練班完成後 6 個月銷毀。 


